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訴字第2289號

原      告  王建翔  

訴訟代理人  簡婕律師  

被      告  高光磊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訴訟代理人  高靖棠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於民國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

終結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0萬元，及自民國113年10月23日起至清

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80％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
本判決命被告給付部分，於原告以新臺幣20萬元供擔保後，得為

假執行；若被告以新臺幣6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

行。

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與訴外人劉○○於民國98年1月15日結婚，

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。被告與劉○○為同事，明知劉○○為

有配偶之人，仍經常於下班後單獨與劉○○在車上長時間幽

會，劉○○更為此拔除行車紀錄器，避免共用車輛之原告發

現。113年5月間劉○○離家與原告分居，被告幾乎日日前往

劉○○住處，常於晨間不到6時抵達，於上班時間離開，下

班後又返回劉○○住處，共處數小時始離開，逾越一般同事

朋友交往分際，相處模式與同居情侶無異。被告此舉已嚴重

侵害原告配偶身分法益，原告因打擊過大，罹患憂鬱症，更

為此自殘，受有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（下同）75萬元等語。

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、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請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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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如數賠償本息等語。訴之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5萬

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

5計算之利息。㈡原告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二、被告抗辯：被告與劉○○為同一間食品廠同事，原告所指11

2年6、7月間2人見面或於車上獨處，係因代送鑰匙或在吃東

西，並無其他不當行為。又劉○○於113年5月間為避免原告

因情緒不穩至公司理論、盯梢，故向公司申請居家辦公，經

公司核准後，被告僅利用上班前或下班後之時間協助將公司

財務文件帶至劉○○居所交付劉○○製作，或將其製作完成

之文件攜回公司，並無任何逾越男女分際之事等語。答辯聲

明：㈠原告之訴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

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

　㈠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

任；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

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

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。上開規定，

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、母、子、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

而情節重大者，準用之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5條

第1項前段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

活為其目的，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

幸福，而夫妻互守誠實，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

幸福之必要條件，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

務，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，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

福者，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。

　㈡原告主張與劉○○迄今具有婚姻關係，被告與劉○○原為同

事關係，原告於112年7月25日曾去電被告，以劉○○配偶身

分質問被告與劉○○之交往關係等情，為兩造所不爭執。原

告主張被告與劉○○有不當交往，侵害原告之配偶身分法

益，為被告所否認，並以前詞置辯。查：

　1.原告主張被告與劉○○間不當交往之事實，業據原告提出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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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年5月24日起至同年8月1日止劉○○與原告分居後之居所大

門口照片及影像檔案光碟為證（本院卷一177至423頁、卷二

25頁），依此部分證據，可認被告於上開近3個月期間，幾

乎每日早晨、晚間，甚至每日分早、中、晚3次前往劉○○

居所，每次均停留1至數小時不等時長，或與劉○○一同外

出數小時不等時長（見本院卷一159至169頁，即附表2

號），2人見面頻率極高、相處時間甚久，被告甚至於113年

5月29日、7月8日接送劉○○往返法院進行離婚調解（本院

卷一46至55頁），涉入劉○○之婚姻糾紛處理，又於同年6

月13日劉○○出國後，自由進出劉○○居所之私人領域（本

院卷一60、61頁），依一般社會客觀標準，已足認定2人關

係密切、感情甚篤、並且具有高度信賴及依附關係，顯然逾

越一般男女友人或同事正常社交之分際。

　2.被告固抗辯上開證據係原告長時間監控劉○○及被告出入，

已侵害2人隱私，不具證據能力；倘具證據能力，被告僅為

劉○○收送工作文件，無其他不當交往，另提出被證7（本

院卷一481至499頁）證明原告主張並非全然正確等語。惟觀

諸上開證據之拍攝地點及角度均為公眾往來之道路及劉○○

居所之大門外側，未及建物內部或任何私人領域，核無侵害

隱私權之問題，證據能力自無庸疑；再依上開證據所示被告

與劉○○見面頻率及相處時長，2人顯非僅僅收送工作文件

之單純接觸。本院又細繹被告所提出之被證7全部內容，5月

27日凌晨手機通訊紀錄（本院卷一481頁）無從推翻5月26

日、5月27日被告均有長時間與劉○○相處之事實；7月28日

劉○○前往其姊家活動、被告前往基隆與家人共度之相關通

訊紀錄（本院卷一483、485頁），恰與原告未拍攝到被告與

劉○○於7月28日見面之情節相符(本院卷一167頁）；被告

所提出7月27日、6月1日、6月2日、6月23日、6月29日、6月

30日、7月6日、7月14日、8月3日通行明細，均未記載時間

（本院卷一485、487、489、491、493、495、497頁)，而被

告與家人相處或從事其他活動之相關訊息時間，均未與原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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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主張之被告與劉○○見面時間重疊，不僅不能推翻原告主

張之2人交往情形，反而益徵原告所舉事證之真實性；再經

對照被證7與前述附表2號，可看出被告非但週一至週五與劉

○○相處時間甚長，甚至於週六、日，尚充分利用與家人活

動前或活動後之短暫時間前往劉○○居所，與劉○○見面相

處，2人情感如膠似漆、非比尋常，由此更獲明證。　　

　3.被告明知劉○○與原告有婚姻關係，且原告於112年7月間已

察覺有異，怒向被告質問，足見原告對於婚姻關係之重視，

被告竟仍不知收斂，與劉○○繼續發展逾越一般男女正常社

交之交往關係，破壞原告與劉○○間圓滿婚姻狀態，被告已

侵害原告配偶身分法益，且情節重大，原告主張被告應依上

開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，即有理由。

　㈢按非財產上損害即慰藉金之多寡，應斟酌雙方之身分、地

位、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。其

金額是否相當，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

雙方之身分、地位、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。查，原告為劉

○○第二次婚姻對象，2人婚後原告尚須協助劉○○照顧前

婚所生未成年子女，繼親家庭經營不易，又原告與劉○○婚

姻關係迄今已維持十餘年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，原告主張

其為維持與劉○○間情感付出甚多，2人家庭堪稱圓滿等

情，應可認定；然被告竟與劉○○不當交往，破壞原告婚姻

之幸福狀態，經原告強力勸阻，仍置若罔聞，原告主張其所

受精神痛苦甚鉅，核與常情相符。另審酌原告自述高職畢

業、承租店面販售漁獲、月收入約8萬元，名下登記有土

地、車輛等財產（見個資卷），被告自述高職畢業、任職食

品製造廠月薪約6萬元，名下登記有土地、投資、車輛等財

產（見個資卷）之一切情形，認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

慰撫金，以60萬元為適當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基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原告

6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23日（本院

卷一89頁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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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部分之請求，則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。本

判決命被告給付部分，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准免假

執行，均無不合，爰酌定擔保准許之。至原告其餘請求既經

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據，應併予駁回。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

本院斟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再一一論述，併予敘

明。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　　法　官　袁雪華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蘇哲男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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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訴字第2289號
原      告  王建翔  
訴訟代理人  簡婕律師  
被      告  高光磊  




訴訟代理人  高靖棠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於民國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0萬元，及自民國113年10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80％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本判決命被告給付部分，於原告以新臺幣20萬元供擔保後，得為假執行；若被告以新臺幣6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與訴外人劉○○於民國98年1月15日結婚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。被告與劉○○為同事，明知劉○○為有配偶之人，仍經常於下班後單獨與劉○○在車上長時間幽會，劉○○更為此拔除行車紀錄器，避免共用車輛之原告發現。113年5月間劉○○離家與原告分居，被告幾乎日日前往劉○○住處，常於晨間不到6時抵達，於上班時間離開，下班後又返回劉○○住處，共處數小時始離開，逾越一般同事朋友交往分際，相處模式與同居情侶無異。被告此舉已嚴重侵害原告配偶身分法益，原告因打擊過大，罹患憂鬱症，更為此自殘，受有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（下同）75萬元等語。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、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如數賠償本息等語。訴之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5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㈡原告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二、被告抗辯：被告與劉○○為同一間食品廠同事，原告所指112年6、7月間2人見面或於車上獨處，係因代送鑰匙或在吃東西，並無其他不當行為。又劉○○於113年5月間為避免原告因情緒不穩至公司理論、盯梢，故向公司申請居家辦公，經公司核准後，被告僅利用上班前或下班後之時間協助將公司財務文件帶至劉○○居所交付劉○○製作，或將其製作完成之文件攜回公司，並無任何逾越男女分際之事等語。答辯聲明：㈠原告之訴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
　㈠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；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。上開規定，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、母、子、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準用之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5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，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，而夫妻互守誠實，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，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，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，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，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。
　㈡原告主張與劉○○迄今具有婚姻關係，被告與劉○○原為同事關係，原告於112年7月25日曾去電被告，以劉○○配偶身分質問被告與劉○○之交往關係等情，為兩造所不爭執。原告主張被告與劉○○有不當交往，侵害原告之配偶身分法益，為被告所否認，並以前詞置辯。查：
　1.原告主張被告與劉○○間不當交往之事實，業據原告提出113年5月24日起至同年8月1日止劉○○與原告分居後之居所大門口照片及影像檔案光碟為證（本院卷一177至423頁、卷二25頁），依此部分證據，可認被告於上開近3個月期間，幾乎每日早晨、晚間，甚至每日分早、中、晚3次前往劉○○居所，每次均停留1至數小時不等時長，或與劉○○一同外出數小時不等時長（見本院卷一159至169頁，即附表2號），2人見面頻率極高、相處時間甚久，被告甚至於113年5月29日、7月8日接送劉○○往返法院進行離婚調解（本院卷一46至55頁），涉入劉○○之婚姻糾紛處理，又於同年6月13日劉○○出國後，自由進出劉○○居所之私人領域（本院卷一60、61頁），依一般社會客觀標準，已足認定2人關係密切、感情甚篤、並且具有高度信賴及依附關係，顯然逾越一般男女友人或同事正常社交之分際。
　2.被告固抗辯上開證據係原告長時間監控劉○○及被告出入，已侵害2人隱私，不具證據能力；倘具證據能力，被告僅為劉○○收送工作文件，無其他不當交往，另提出被證7（本院卷一481至499頁）證明原告主張並非全然正確等語。惟觀諸上開證據之拍攝地點及角度均為公眾往來之道路及劉○○居所之大門外側，未及建物內部或任何私人領域，核無侵害隱私權之問題，證據能力自無庸疑；再依上開證據所示被告與劉○○見面頻率及相處時長，2人顯非僅僅收送工作文件之單純接觸。本院又細繹被告所提出之被證7全部內容，5月27日凌晨手機通訊紀錄（本院卷一481頁）無從推翻5月26日、5月27日被告均有長時間與劉○○相處之事實；7月28日劉○○前往其姊家活動、被告前往基隆與家人共度之相關通訊紀錄（本院卷一483、485頁），恰與原告未拍攝到被告與劉○○於7月28日見面之情節相符(本院卷一167頁）；被告所提出7月27日、6月1日、6月2日、6月23日、6月29日、6月30日、7月6日、7月14日、8月3日通行明細，均未記載時間（本院卷一485、487、489、491、493、495、497頁)，而被告與家人相處或從事其他活動之相關訊息時間，均未與原告所主張之被告與劉○○見面時間重疊，不僅不能推翻原告主張之2人交往情形，反而益徵原告所舉事證之真實性；再經對照被證7與前述附表2號，可看出被告非但週一至週五與劉○○相處時間甚長，甚至於週六、日，尚充分利用與家人活動前或活動後之短暫時間前往劉○○居所，與劉○○見面相處，2人情感如膠似漆、非比尋常，由此更獲明證。　　
　3.被告明知劉○○與原告有婚姻關係，且原告於112年7月間已察覺有異，怒向被告質問，足見原告對於婚姻關係之重視，被告竟仍不知收斂，與劉○○繼續發展逾越一般男女正常社交之交往關係，破壞原告與劉○○間圓滿婚姻狀態，被告已侵害原告配偶身分法益，且情節重大，原告主張被告應依上開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，即有理由。
　㈢按非財產上損害即慰藉金之多寡，應斟酌雙方之身分、地位、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。其金額是否相當，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、地位、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。查，原告為劉○○第二次婚姻對象，2人婚後原告尚須協助劉○○照顧前婚所生未成年子女，繼親家庭經營不易，又原告與劉○○婚姻關係迄今已維持十餘年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，原告主張其為維持與劉○○間情感付出甚多，2人家庭堪稱圓滿等情，應可認定；然被告竟與劉○○不當交往，破壞原告婚姻之幸福狀態，經原告強力勸阻，仍置若罔聞，原告主張其所受精神痛苦甚鉅，核與常情相符。另審酌原告自述高職畢業、承租店面販售漁獲、月收入約8萬元，名下登記有土地、車輛等財產（見個資卷），被告自述高職畢業、任職食品製造廠月薪約6萬元，名下登記有土地、投資、車輛等財產（見個資卷）之一切情形，認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，以60萬元為適當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基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原告6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23日（本院卷一89頁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部分之請求，則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。本判決命被告給付部分，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准免假執行，均無不合，爰酌定擔保准許之。至原告其餘請求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據，應併予駁回。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本院斟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再一一論述，併予敘明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　　法　官　袁雪華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蘇哲男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訴字第2289號
原      告  王建翔  
訴訟代理人  簡婕律師  
被      告  高光磊  


訴訟代理人  高靖棠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於民國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
終結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0萬元，及自民國113年10月23日起至清
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80％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本判決命被告給付部分，於原告以新臺幣20萬元供擔保後，得為
假執行；若被告以新臺幣6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
。
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與訴外人劉○○於民國98年1月15日結婚，育
    有2名未成年子女。被告與劉○○為同事，明知劉○○為有配偶
    之人，仍經常於下班後單獨與劉○○在車上長時間幽會，劉○○
    更為此拔除行車紀錄器，避免共用車輛之原告發現。113年5
    月間劉○○離家與原告分居，被告幾乎日日前往劉○○住處，常
    於晨間不到6時抵達，於上班時間離開，下班後又返回劉○○
    住處，共處數小時始離開，逾越一般同事朋友交往分際，相
    處模式與同居情侶無異。被告此舉已嚴重侵害原告配偶身分
    法益，原告因打擊過大，罹患憂鬱症，更為此自殘，受有非
    財產上損害新臺幣（下同）75萬元等語。爰依民法第184條
    第1項、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如數賠償本息
    等語。訴之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5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
   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㈡原
    告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二、被告抗辯：被告與劉○○為同一間食品廠同事，原告所指112
    年6、7月間2人見面或於車上獨處，係因代送鑰匙或在吃東
    西，並無其他不當行為。又劉○○於113年5月間為避免原告因
    情緒不穩至公司理論、盯梢，故向公司申請居家辦公，經公
    司核准後，被告僅利用上班前或下班後之時間協助將公司財
    務文件帶至劉○○居所交付劉○○製作，或將其製作完成之文件
    攜回公司，並無任何逾越男女分際之事等語。答辯聲明：㈠
    原告之訴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
    執行。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
　㈠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
    ；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
    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
    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。上開規定，於不
    法侵害他人基於父、母、子、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
    節重大者，準用之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5條第1項
    前段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
    其目的，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
    ，而夫妻互守誠實，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
    之必要條件，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，
    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，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
    ，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。
　㈡原告主張與劉○○迄今具有婚姻關係，被告與劉○○原為同事關
    係，原告於112年7月25日曾去電被告，以劉○○配偶身分質問
    被告與劉○○之交往關係等情，為兩造所不爭執。原告主張被
    告與劉○○有不當交往，侵害原告之配偶身分法益，為被告所
    否認，並以前詞置辯。查：
　1.原告主張被告與劉○○間不當交往之事實，業據原告提出113
    年5月24日起至同年8月1日止劉○○與原告分居後之居所大門
    口照片及影像檔案光碟為證（本院卷一177至423頁、卷二25
    頁），依此部分證據，可認被告於上開近3個月期間，幾乎
    每日早晨、晚間，甚至每日分早、中、晚3次前往劉○○居所
    ，每次均停留1至數小時不等時長，或與劉○○一同外出數小
    時不等時長（見本院卷一159至169頁，即附表2號），2人見
    面頻率極高、相處時間甚久，被告甚至於113年5月29日、7
    月8日接送劉○○往返法院進行離婚調解（本院卷一46至55頁
    ），涉入劉○○之婚姻糾紛處理，又於同年6月13日劉○○出國
    後，自由進出劉○○居所之私人領域（本院卷一60、61頁），
    依一般社會客觀標準，已足認定2人關係密切、感情甚篤、
    並且具有高度信賴及依附關係，顯然逾越一般男女友人或同
    事正常社交之分際。
　2.被告固抗辯上開證據係原告長時間監控劉○○及被告出入，已
    侵害2人隱私，不具證據能力；倘具證據能力，被告僅為劉○
    ○收送工作文件，無其他不當交往，另提出被證7（本院卷一
    481至499頁）證明原告主張並非全然正確等語。惟觀諸上開
    證據之拍攝地點及角度均為公眾往來之道路及劉○○居所之大
    門外側，未及建物內部或任何私人領域，核無侵害隱私權之
    問題，證據能力自無庸疑；再依上開證據所示被告與劉○○見
    面頻率及相處時長，2人顯非僅僅收送工作文件之單純接觸
    。本院又細繹被告所提出之被證7全部內容，5月27日凌晨手
    機通訊紀錄（本院卷一481頁）無從推翻5月26日、5月27日
    被告均有長時間與劉○○相處之事實；7月28日劉○○前往其姊
    家活動、被告前往基隆與家人共度之相關通訊紀錄（本院卷
    一483、485頁），恰與原告未拍攝到被告與劉○○於7月28日
    見面之情節相符(本院卷一167頁）；被告所提出7月27日、6
    月1日、6月2日、6月23日、6月29日、6月30日、7月6日、7
    月14日、8月3日通行明細，均未記載時間（本院卷一485、4
    87、489、491、493、495、497頁)，而被告與家人相處或從
    事其他活動之相關訊息時間，均未與原告所主張之被告與劉
    ○○見面時間重疊，不僅不能推翻原告主張之2人交往情形，
    反而益徵原告所舉事證之真實性；再經對照被證7與前述附
    表2號，可看出被告非但週一至週五與劉○○相處時間甚長，
    甚至於週六、日，尚充分利用與家人活動前或活動後之短暫
    時間前往劉○○居所，與劉○○見面相處，2人情感如膠似漆、
    非比尋常，由此更獲明證。　　
　3.被告明知劉○○與原告有婚姻關係，且原告於112年7月間已察
    覺有異，怒向被告質問，足見原告對於婚姻關係之重視，被
    告竟仍不知收斂，與劉○○繼續發展逾越一般男女正常社交之
    交往關係，破壞原告與劉○○間圓滿婚姻狀態，被告已侵害原
    告配偶身分法益，且情節重大，原告主張被告應依上開規定
    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，即有理由。
　㈢按非財產上損害即慰藉金之多寡，應斟酌雙方之身分、地位
    、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。其金
    額是否相當，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
    方之身分、地位、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。查，原告為劉○○
    第二次婚姻對象，2人婚後原告尚須協助劉○○照顧前婚所生
    未成年子女，繼親家庭經營不易，又原告與劉○○婚姻關係迄
    今已維持十餘年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，原告主張其為維持
    與劉○○間情感付出甚多，2人家庭堪稱圓滿等情，應可認定
    ；然被告竟與劉○○不當交往，破壞原告婚姻之幸福狀態，經
    原告強力勸阻，仍置若罔聞，原告主張其所受精神痛苦甚鉅
    ，核與常情相符。另審酌原告自述高職畢業、承租店面販售
    漁獲、月收入約8萬元，名下登記有土地、車輛等財產（見
    個資卷），被告自述高職畢業、任職食品製造廠月薪約6萬
    元，名下登記有土地、投資、車輛等財產（見個資卷）之一
    切情形，認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，以60萬元為
    適當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基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原告
    6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23日（本院
    卷一89頁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
    ，應予准許。逾此部分之請求，則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。本判
    決命被告給付部分，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准免假執
    行，均無不合，爰酌定擔保准許之。至原告其餘請求既經駁
    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據，應併予駁回。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
    本院斟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再一一論述，併予敘
    明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　　法　官　袁雪華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蘇哲男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訴字第2289號
原      告  王建翔  
訴訟代理人  簡婕律師  
被      告  高光磊  


訴訟代理人  高靖棠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於民國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0萬元，及自民國113年10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80％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本判決命被告給付部分，於原告以新臺幣20萬元供擔保後，得為假執行；若被告以新臺幣6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與訴外人劉○○於民國98年1月15日結婚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。被告與劉○○為同事，明知劉○○為有配偶之人，仍經常於下班後單獨與劉○○在車上長時間幽會，劉○○更為此拔除行車紀錄器，避免共用車輛之原告發現。113年5月間劉○○離家與原告分居，被告幾乎日日前往劉○○住處，常於晨間不到6時抵達，於上班時間離開，下班後又返回劉○○住處，共處數小時始離開，逾越一般同事朋友交往分際，相處模式與同居情侶無異。被告此舉已嚴重侵害原告配偶身分法益，原告因打擊過大，罹患憂鬱症，更為此自殘，受有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（下同）75萬元等語。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、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如數賠償本息等語。訴之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5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㈡原告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二、被告抗辯：被告與劉○○為同一間食品廠同事，原告所指112年6、7月間2人見面或於車上獨處，係因代送鑰匙或在吃東西，並無其他不當行為。又劉○○於113年5月間為避免原告因情緒不穩至公司理論、盯梢，故向公司申請居家辦公，經公司核准後，被告僅利用上班前或下班後之時間協助將公司財務文件帶至劉○○居所交付劉○○製作，或將其製作完成之文件攜回公司，並無任何逾越男女分際之事等語。答辯聲明：㈠原告之訴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
　㈠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；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。上開規定，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、母、子、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準用之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5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，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，而夫妻互守誠實，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，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，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，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，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。
　㈡原告主張與劉○○迄今具有婚姻關係，被告與劉○○原為同事關係，原告於112年7月25日曾去電被告，以劉○○配偶身分質問被告與劉○○之交往關係等情，為兩造所不爭執。原告主張被告與劉○○有不當交往，侵害原告之配偶身分法益，為被告所否認，並以前詞置辯。查：
　1.原告主張被告與劉○○間不當交往之事實，業據原告提出113年5月24日起至同年8月1日止劉○○與原告分居後之居所大門口照片及影像檔案光碟為證（本院卷一177至423頁、卷二25頁），依此部分證據，可認被告於上開近3個月期間，幾乎每日早晨、晚間，甚至每日分早、中、晚3次前往劉○○居所，每次均停留1至數小時不等時長，或與劉○○一同外出數小時不等時長（見本院卷一159至169頁，即附表2號），2人見面頻率極高、相處時間甚久，被告甚至於113年5月29日、7月8日接送劉○○往返法院進行離婚調解（本院卷一46至55頁），涉入劉○○之婚姻糾紛處理，又於同年6月13日劉○○出國後，自由進出劉○○居所之私人領域（本院卷一60、61頁），依一般社會客觀標準，已足認定2人關係密切、感情甚篤、並且具有高度信賴及依附關係，顯然逾越一般男女友人或同事正常社交之分際。
　2.被告固抗辯上開證據係原告長時間監控劉○○及被告出入，已侵害2人隱私，不具證據能力；倘具證據能力，被告僅為劉○○收送工作文件，無其他不當交往，另提出被證7（本院卷一481至499頁）證明原告主張並非全然正確等語。惟觀諸上開證據之拍攝地點及角度均為公眾往來之道路及劉○○居所之大門外側，未及建物內部或任何私人領域，核無侵害隱私權之問題，證據能力自無庸疑；再依上開證據所示被告與劉○○見面頻率及相處時長，2人顯非僅僅收送工作文件之單純接觸。本院又細繹被告所提出之被證7全部內容，5月27日凌晨手機通訊紀錄（本院卷一481頁）無從推翻5月26日、5月27日被告均有長時間與劉○○相處之事實；7月28日劉○○前往其姊家活動、被告前往基隆與家人共度之相關通訊紀錄（本院卷一483、485頁），恰與原告未拍攝到被告與劉○○於7月28日見面之情節相符(本院卷一167頁）；被告所提出7月27日、6月1日、6月2日、6月23日、6月29日、6月30日、7月6日、7月14日、8月3日通行明細，均未記載時間（本院卷一485、487、489、491、493、495、497頁)，而被告與家人相處或從事其他活動之相關訊息時間，均未與原告所主張之被告與劉○○見面時間重疊，不僅不能推翻原告主張之2人交往情形，反而益徵原告所舉事證之真實性；再經對照被證7與前述附表2號，可看出被告非但週一至週五與劉○○相處時間甚長，甚至於週六、日，尚充分利用與家人活動前或活動後之短暫時間前往劉○○居所，與劉○○見面相處，2人情感如膠似漆、非比尋常，由此更獲明證。　　
　3.被告明知劉○○與原告有婚姻關係，且原告於112年7月間已察覺有異，怒向被告質問，足見原告對於婚姻關係之重視，被告竟仍不知收斂，與劉○○繼續發展逾越一般男女正常社交之交往關係，破壞原告與劉○○間圓滿婚姻狀態，被告已侵害原告配偶身分法益，且情節重大，原告主張被告應依上開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，即有理由。
　㈢按非財產上損害即慰藉金之多寡，應斟酌雙方之身分、地位、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。其金額是否相當，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、地位、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。查，原告為劉○○第二次婚姻對象，2人婚後原告尚須協助劉○○照顧前婚所生未成年子女，繼親家庭經營不易，又原告與劉○○婚姻關係迄今已維持十餘年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，原告主張其為維持與劉○○間情感付出甚多，2人家庭堪稱圓滿等情，應可認定；然被告竟與劉○○不當交往，破壞原告婚姻之幸福狀態，經原告強力勸阻，仍置若罔聞，原告主張其所受精神痛苦甚鉅，核與常情相符。另審酌原告自述高職畢業、承租店面販售漁獲、月收入約8萬元，名下登記有土地、車輛等財產（見個資卷），被告自述高職畢業、任職食品製造廠月薪約6萬元，名下登記有土地、投資、車輛等財產（見個資卷）之一切情形，認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，以60萬元為適當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基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原告6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23日（本院卷一89頁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部分之請求，則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。本判決命被告給付部分，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准免假執行，均無不合，爰酌定擔保准許之。至原告其餘請求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據，應併予駁回。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本院斟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再一一論述，併予敘明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　　法　官　袁雪華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蘇哲男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

